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邹嘉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建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云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14,968,150,413.94 15,391,213,450.25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93,277,689.17 1,276,462,835.21 9.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3,404,160.91 521,563,073.99 71.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674,171,177.60 1,510,136,477.97 1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466,499.00 -21,692,598.6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1,170,305.87 -22,290,632.6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73 -1.5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6 -0.030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6 -0.0305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3,080,202.69

主要为本期及以前年度收到各

项政府补助资金按会计政策规

定的处理方法计入本期损益的

金额

，

其中收到长沙市财政局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财政奖励基金

301.5

万

，

湘潭财政局节能项目补

助

6.52

万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10,894.8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8,739.51

所得税影响额

-476,164.85

合计

5,296,193.1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77,1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237,263,477 33.34 237,263,477

无 国有法人

长沙宏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884,281 2.79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9,437,099 1.33

未知 未知

湖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煤炭公

司

8,947,927 1.26

未知 未知

赵凯

6,500,100 0.9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志强

4,999,000 0.7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吕新军

2,827,216 0.4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景兵

2,808,095 0.3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孙华

2,768,300 0.3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吕新兵

2,687,400 0.3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长沙宏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884,28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9,437,099

人民币普通股

湖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煤炭公司

8,947,927

人民币普通股

赵凯

6,5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王志强

4,9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吕新军

2,827,216

人民币普通股

景兵

2,808,095

人民币普通股

孙华

2,768,300

人民币普通股

吕新兵

2,687,400

人民币普通股

吕荣灯

2,553,314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公司

未知除控股股东外

，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125.36%，主要原因是一季度应收票据使用率不高；

2、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34.12%，主要原因是期初预交的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抵

扣了本期应交数，期末重分类到其他流动资产的预交税费减少；

3、开发支出较年初增加40.72%，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子公司大唐先一科技公司增加项目开发支出；

4、应付票据期末比年初增加44.93%，主要原因是公司融资资金的来源、融资结构变化所致，公司本

期应付票据增加；

5、应交税金期末比年初减少34.94%，主要原因是期初留抵的增值税金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2006年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承诺

大唐集团承诺，所持有的华银电力原非流通股股份在获得流通权后的36个月内，不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或转让。 大唐集团如有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卖出所获得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

体股东所有。

此外，大唐集团表示，将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华银电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三年内，逐步实施大唐集

团在湖南的电力资产整合计划。 大唐集团将积极促成其在湖南地区的优质电力资产逐步注入华银电力，

减少华银电力与大唐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 通过资产整合，将增加华银电力的收入与利润，有助于提高

华银电力的业绩水平。

规范的股改承诺事项

大唐集团承诺：

1.不迟于3年内将湖南地区的优质电力资产在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华银电力。

2.大唐集团拟注入资产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拟注入资产不出现公司预测的盈利能力下滑等不利变动趋势；

（2）资产注入后，须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其中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或净资产收益率须呈增厚趋势；

（3）拟注入的资产必须符合上市条件，其中包括权属清晰、审批手续完善等。

履约方式及时间

公司向大唐集团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购买大唐集团在湖南地区的优质电力资产；在2017年6月30日

前完成。

为兑现承诺，公司董事会召开2014年第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九项事关重组资产的议案，启动资产整合工作，目前重组事项正在进行

中。

公司名称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邹嘉华

日期

2015-04-29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

600744

编号：临

2015-20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

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2015年4月18日发出书面开会通知，2015年4月

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年度第3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11人，董事邹嘉华、梁永磐、寇炳恩、栗宝卿、张

亚斌、冯丽霞、傅太平、易骆之、侯国力、周浩、罗建军共11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聘免公司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公司续聘邹嘉华先生、梁永磐先生、寇炳恩先生、侯国力先生、周浩先生为公司董事。

因工作需要，栗宝卿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聘任刘传东先生为公司董事。

邹嘉华，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梁永磐，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寇炳恩，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侯国力，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周浩，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刘传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附候选人简历。

邹嘉华，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 历任电力部司长助理，中央纪委、监察部驻电力部纪检组、监察局

一室主任，国家电力公司监察局一室主任、监察专员兼国家电力公司纪检组副局级纪检员，中国大唐集团

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兼人力资源部主任，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现任中

国大唐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梁永磐，高级工程师。历任兰州第二热电厂生技科副科长，生技科科长、生产副厂长，兰州西固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甘肃分公司、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党组成

员、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计划与投融资部

副主任，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现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计划营销部主任。

寇炳恩，高级经济师。 历任石景山发电总厂扩建工程处副总工程师，扩建工程处副主任，石景山发电

厂党委书记，华北电力集团公司计划部基建处处长，北京大唐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副经理，计划

发展部经理，华北电力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基建计划处处长、计划部副经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发展计划

部副主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河南分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中国大唐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党组书记、

总经理。 现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资本运营与产权管理部主任。

刘传东，男，1962年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1981年7月在山东济宁发电厂参

加工作，曾任山东济宁发电厂副总会计师、财务科长，山东省电力工业局财务部会计核算科科长、财务部

副主任，济南英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会计师，山东电力发电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华能国际山东分

公司副总会计师，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资金结算管理中心副主任，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金

结算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副主任，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

组副书记，中电投融合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电投集团公司资金结算（管理）中心主任，中国大

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大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党组书记。 2014年5月起任中国

大唐集团公司财务管理部主任兼中国大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党组书记。

侯国力，高级工程师。历任亮子河发电厂专工、生技科副科长、科长，佳木斯第二发电厂副总工、总工、

副厂长、厂长，七台河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安全生产部副主任，大

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湖南分公司、大唐华银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现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湖南分公司、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组副书记。

周浩，工程师。历任中国水利电力工程总公司能科达公司技术员，中国水利电力工程总公司维康公司

工作，中国水利电力工程总公司信息中心副主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发展计划部投融资管理处副处长，发

展计划部投融资管理处处长，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计划与投融资部投融资处处长，计划营销部投资管理处

处长，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计划营销部副主任，现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湖南分公司、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二、《关于续聘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公司续聘张亚斌先生、冯丽霞女士、傅太平先生、易骆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张亚斌，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冯丽霞，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傅太平，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易骆之，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附候选人简历。

傅太平，教授。历任湘潭大学经济系助教，湘潭大学国际经贸管理学院讲师，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现任湘潭大学商学院教授。

张亚斌，教授。 历任湖南财经学院国际经济系副主任、湖南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湖南大学经济与贸

易学院副院长与党委书记，兼任湖南省政协委员。 现任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博导。

易骆之，副教授。历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教师，湖南财经学院教师，现任湖南大学教师、法律事务办公

室主任。

冯丽霞，教授。 历任长沙电力学院财经系副主任，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现在长沙理

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三、《关于续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公司续聘侯国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续聘王万春先生、俞东江先生、罗日平先生、周浩先

生、韩旭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续聘周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续聘罗建军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侯国力，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王万春，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俞东江，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罗日平，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周浩，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韩旭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罗建军，经回避表决，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附候选人简历。

侯国力（见董事简历）。

王万春，高级经济师。历任华北电力集团公司人事部副部长兼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华北电力集团公

司总经理工作部经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副主任（主持工作）；直属党委副书记、思想政

治工作部副主任（主持工作）；直属党委副书记、思想政治工作部主任；工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工会工作

部主任、集团公司职工董事。现任集团公司工委副主任、职工董事，兼大唐集团公司湖南分公司、大唐华银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俞东江，高级工程师。历任湖南省石门电厂总公、副厂长，湖南省电力工业局基建处处长，国家电力公

司工程建设局设计处处长，湖南省电力公司计划发展部主任、副总工程师，现任大唐集团公司湖南分公

司、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罗日平，高级工程师。 历任湖南金竹山电厂厂长助理、副厂长，湖南省电力公司多经处副处长、处长，

金竹山电厂厂长、金竹山电厂2×600MW扩建工程项目部主任，大唐华银金竹山火力发电分公司经理，大

唐集团公司湖南分公司、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现任大唐集团公司湖南分公

司、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工会主席。

周浩，（见董事简历）。

韩旭东，高级工程师。 历任大唐国际张家口发电厂总工程师、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天津大唐盘山发电

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大唐国际张家口发电厂厂长，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燃料管理部主任，现任

大唐集团公司湖南分公司、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罗建军，会计师。历任湖南省电力公司财务处副科长、科长，湖南省送变电公司总会计师，公司财务部

副主任、财务部主任，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公司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 现任中国大唐集团公

司湖南分公司、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组成员。

四、《关于投资设立大唐华银绥宁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绥宁宝鼎山风电场（50MW）项目的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与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再次开展融资租赁的议案》。

经回避表决，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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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

年第

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监事会2015年4月18日发出书面开会通知，2015年4月28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年度第3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7人，监事王静远、柳立明、梁放、段毛生、吴启良、甘

伏泉、吴晓斌共7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公司季报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二）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

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聘免公司监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王静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公司聘任王元春先生为公司监事。

因工作需要，公司续聘柳立明先生、梁放先生、段毛生先生为公司监事。

王元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柳立明，经回避表决，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梁放，经回避表决，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段毛生，经回避表决，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附候选人简历。

王元春，男，1963年1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86年7月在韩城发电厂参加工作，

曾任韩城发电厂锅炉分场副主任、主任，生技科科长，韩城发电厂副厂长，宝鸡发电厂副厂长，西北电力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西安灞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韩城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大

唐韩城第二发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山西分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中国大唐集

团公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山西分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党组书记、

总经理。 2013年7月至今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副组长、 监察部（党组纪检组办公室） 主任，

2015年2起兼任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

柳立明，会计师。 历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审计部审计一处副处长、审计三处副处长。 现任中国大唐集

团公司审计部审计三处处长。

梁放，高级工程师。 历任湖南省建设银行网管中心主任，湖南省建设银行科技处处长，湖南省建设银

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湖南省建设银行信用卡部总经理，现任长沙宏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毛生，会计师，历任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郴州分局办公室负责人、事故调查科科长、副调研员，湖南

煤矿安全监察局财务处副调研员、处长。 现任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财务处正处级监察专员。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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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设立大唐华银绥宁新能源

有限公司建设绥宁宝鼎山风电场

（

50MW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投资概述

（一）为进一步加快公司可再生能源发展，改善公司电力资产结构，扩大新能源产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 公司拟设立大唐华银绥宁新能源有限公司， 投资42572.21万元建设大唐华银绥宁宝鼎山风电场

（50MW）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2014年3月6日，绥宁县发展和改革局下达了《关于核准大唐华银绥宁

宝鼎山风电场项目的批复》（绥发改投〔2014〕2号），本项目获得核准。

（二）项目投资方为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注册的项目法人公司大唐华银绥宁新能源有限

公司为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项目的开发建设不属于关联方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项目基本情况

大唐华银绥宁宝鼎山风电场工程场址位于绥宁县西北部。 绥宁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地处云贵高原

东部边缘、南岭山脉八十里大南山北麓和雪峰山脉南支的交汇地带，隶属邵阳市，县城距邵阳市208km，

交通便利。

风电场高程介于1100～1400m。 本期风电场区域总面积约19.7km2,有效山脊长约10.0km；70m高

度处平均风速为6.3m/s，年平均风功率密度为244.9W/m2；工程拟装机容量50MW，安装20台单机容量

为2.5MW的风力发电机；设计年上网电量100.75GW?h，年有效利用小时数2015h；项目新建1座110kV

升压站，升压站站址位于风电场西北部，一、二期项目之间中部位置，全部风电机组接入110kV升压站。项

目计划2015年5月动工建设，2016年6月第一批风机并网试运行，2016年12月20台风机全部并网发电。

三、投资估算、注册资金、出资人、出资比例和资金来源

（一）投资估算

湖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编制了《大唐华银绥宁宝鼎山风电场项目（49.5MW）可行性研究报告》，并

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优化，根据优化成果，该项目总装机50MW，静态投资41433.68万

元，动态投资42447.21万元，估算总投资42572.21万元。

（二）公司注册资金、出资比例、出资额、经营范围

大唐华银绥宁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邵阳市绥宁县，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00万元，由大唐华银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全额出资，出资比例100%，出资金额5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项目资本金按总投资的20%配置，由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解决，其余通过银行贷款

解决，项目已取得国家开发银行湖南分行的贷款承诺函。

四、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风能是清洁的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是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中技术成熟、具备规模化开发条件和商

业化发展前景的发电方式之一。 开发利用风能资源，对丰富公司产业结构、缓解环境减排压力、应对新能

源配额管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能促进公司新能源板块的可持续性发

展，提升新能源产业的盈利能力。

同时，新能源仍是国家产业政策的主导方向，积极响应政策，是央企的责任；再者，建设绥宁宝鼎山风

电场，能有效改善绥宁县的区域经济，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拉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的就

业，社会效益也非常明显。

五、项目效益分析

大唐华银绥宁宝鼎山风电场（50MW）项目总投资42572.21万元，工程静态投资41433.68万元，动态

投资42447.21万元，单位千瓦动态投资为8489.44元/千瓦。机组年平均利用小时为2015小时，年上网电量

100.75GW?h，经营期平均上网含税电价为0.61元/千瓦时,全部投资税前内部收益率为11.33％，资本金

内部收益率为21.73％。

绥宁宝鼎山风电场远景规划150MW， 分两期建设， 一期50MW， 二期100MW。 预计总投资

127398.47万元，项目全投后年平均上网电量为321� GW?h，上网含税电价为0.61元/kW?h，按照总规划

测算项目全投资税前内部收益率为12.07%，投资回收期为8.91年，财务净现值为34732.79万元，项目资本

金内部收益率为25%。

综上所述：从盈利能力看，该项目收益率和资本金收益率均超过行业基准收益率8%，项目盈利能力

较好；从偿债能力分析，该项目的偿债能力较好；从财务生存能力分析，项目具有足够的净现金流量维持

正常运营，财务生存能力好；从敏感性分析来看，该项目抗风险能力强。 综合分析，该项目可行。

六、项目风险分析及防控措施

（一）项目风险分析

本项目采取集体讨论、政策分析、及风险坐标图等方法进行风险辨识、评估后其主要剩余风险为环

保、水保风险、单位造价风险、安全风险。

（二）项目风险防控措施

1、环保、水保及环境影响风险

预控措施：根据工程布置及水土流失特点，本工程采取预防保护措施、植被恢复措施、工程措施和临

时措施等综合措施起到有效预防和控制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效果，在工程设计中尽量减少

开挖面积，严格控制施工区域，根据要求，设置弃土(渣)场，用于堆置无法平衡的弃土(渣)，工程利用挡土墙

进行拦挡，场地两侧设置截(排)水沟，工程施工完成后，进行土地整理，并撒播草籽绿化。 加强施工过程管

理，禁止随意弃土。

其他采取措施：完工后及时对开挖道路边坡、风机平台进行植被恢复。 并及时与水保、环保监管部门

沟通汇报。

2、单位造价风险：

控制措施：公司相关部门专业人员必须熟悉工程设计图纸，认真组织进行图纸会审，对发现的问题尽

早解决，及时办理、收集和整理索赔的依据与相关证据。要熟悉索赔的程序、掌握好索赔方法与技巧，及时

进行索赔，办好经济、工期签证。 尽量减少工程索赔事件的发生，降低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其它采取的措施：一是组织该项目执行概算的编制和审批，使项目总投资控制在42572.21万元以下；

二是贯彻执行公司颁发的工程招投标、项目设计变更等管理制度，使工程竣工结算控制在批准的执行概

算以内；三是加强审计监督，努力控制不合理的费用开支。

3、安全风险

控制措施计划：对于施工现场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惩罚，通过大

幅度提高违章成本，杜绝施工单位冒险作业的念头；增大对高处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频率，让其时刻牢记

注意自身的安全，以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身防护能力，降低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其他采取的措施：选择有经验的施工承包商、严格审核施工单位特种作业操作证、监理安全人员持证

上岗、施工人员进场加强培训、加强施工单位施工组织设计安全措施的审核等。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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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3

关于与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再次开展融资租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缓解公司资金短缺，突破银行贷款限制、保障生产资金需求，根据公司与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

署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一、关于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一般指金融租赁公司或信托公司）对承租人所自主选定的租赁物件（动产设

备或不动产设备，其中不动产设备主要是水电站大坝和厂房），进行以融资为目的的购买，然后将购买物

长期出租给该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期支付租金的交易行为。租赁期满时租赁物所有权最终可能转移，也

可能不转移。

二、公司融资租赁方案

（一）租赁产品及出租人

公司通过在法律上转让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发电设备的所有权并回租， 达到盘活存量资产，

换取当期现金流入的目的。

（二）租赁金额、时间及相关费率等

1.租赁金额：50,000万元人民币（至2015年3月底，该固定资产原值为105518万元；经评估后，该固定

资产净值为51477万元）。

2.租赁期限：8年。

3.租金支付方式：租金等额支付。 放款日为起租日，每间隔3个月支付一笔租金。

4.租赁利率：按2015年3月1日调整后的人民银行5年以上最新贷款利率（随央行贷款利率变动而变

动）上浮6％，即5.9％×1.06＝6.254％。 今后在国家调整利率时，在调整日的第二个租金支付期同步调整

租赁利率。

5.租赁手续费：租赁金额的1.5％，于放款后一次性支付。

6.税费：根据营业税改增值税经相关规定，进行进项税抵扣。

（三）租赁实际年费率与同期贷款利率比较

按照平均资金占用测算，租赁实际年费率为5.69％，低于5年以上最新贷款利率3.52％。

三、融资租赁方案特点

1.实际费率适中，融资成本合理。

2.资金用途灵活，除股市等风险投资外，可用于企业生产周转和发展资本金所需。

3.操作简单，不需评估等复杂流程。

四、公司融资租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1.国家紧缩信贷，贷款规模减少，融资环境严峻。

2.公司目前巨额亏损，信用等级下降，授信额度减少，融资困难，生产周转流动资金异常紧张。

3.公司发展步伐加快，在巨额亏损情况下，项目资本金来源短缺。

由于以上原因，在目前不具备直接融资条件，且银行贷款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等

多种金融工具并举融资。

（二）可行性

公司具备融资租赁条件的设备和资信，融资租赁方案可行。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关联交易金额的预测合理，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信息披露充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 独立董事认可上述关联交易及对其金额的预测，同意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与该交易有关的关联

人已在本次董事会上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联方将回避对本事项的表决。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张润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军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渠宝安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4,142,336,485.92 2,229,143,172.01 8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5,046,035.23 1,145,756,107.82 4.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895,591.50 61,627,181.06 -28.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346,391,599.71 670,385,117.72 -4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69,767.89 30,662,877.12 -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6,156.63 30,869,524.74 -100.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54 2.82

减少

0.2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282 0.1325 -3.2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

-0.03 2.84

减少

2.87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

（

元

／

股

）

-0.0013 0.1334 -100.9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9,907,765.85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300,000.00

（

1

）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能源奖

励款

100,000

元

；（

2

）

质量技术

监督局奖励款

200,000

元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101,764.9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8,745.4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35,335.55

所得税影响额

-10,060,196.32

合计

29,965,924.5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2,6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39,108,056 60.12 0

无 国有法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4,312,529 1.86 0

未知 其他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睿赢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1,300,000 0.56 0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34,109 0.40 0

未知 境外法人

刘志刚

839,068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雅英

599,118 0.26 0

质押

599,118

境内自然人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鑫龘一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533,770 0.23 0

未知 其他

叶敏

515,000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娟华

513,500 0.22 0

质押

513,500

境内自然人

黄雅敏

508,900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9,108,056

人民币普通股

139,108,05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12,529

人民币普通股

4,312,52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睿赢

1

号单一资金

信托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34,109

人民币普通股

934,109

刘志刚

839,068

人民币普通股

839,068

黄雅英

599,118

人民币普通股

599,118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鑫龘一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533,770

人民币普通股

533,770

叶敏

5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5,000

陈娟华

513,500

人民币普通股

513,500

黄雅敏

508,900

人民币普通股

50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首旅集团与前十大股东中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1）2014年12月31日， 公司完成转让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神舟国旅）的股权变更手续，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2014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表数

据中不包含神舟国旅数据，而2014年1-12月公司的损益表数据包含神舟国旅数据。 （2）公司2015年初

完成收购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苑股份）的股权变更手续，从2015年1月开始公司将

南苑股份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期末与期初相比，资产、负债金额及结构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期初资

产负债表数据不包含南苑股份，而期末数据中包含南苑股份所致。

公司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损益表数据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本年损益表数据包含南苑股份、不包

含神舟国旅财务数据；而上年同期损益表数据包含神舟国旅、不包含南苑股份财务数据所致。

资产负债类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同比增减比 增减变化原因

应收票据

- 0.83 -100.00%

北京市京伦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京伦饭店

）

期

末收回全部托收支票所致

应收账款

4,086.67 2,031.40 101.18%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应收利息

5.88 9.38 -37.38%

公司收回委托贷款利息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03.87 2,068.17 -36.96%

期末收回神舟国旅股权转让尾款

1,627.78

万元所致

存货

2,326.56 1,642.16 41.68%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 5,005.52 -100.00% 2015

年

1

月

20

日收回

5,000

万元委托贷款所致

固定资产

197,747.40 64,230.22 207.87%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在建工程

7,767.77 1,420.73 446.74%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无形资产

79,968.58 34,012.79 135.11%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商誉

24,575.73 5,219.56 370.84%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南苑股份

,

确认商誉

1.94

亿元所

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 8,204.89 -100.00%

期初包含预付南苑股份的投资款

8,200

万元所致

短期借款

123,200.00 36,000.00 242.22%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应付账款

10,819.52 4,749.11 127.82%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预收款项

3,595.99 1,645.72 118.51%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应交税费

3,648.17 1,486.99 145.34%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应付利息

352.89 94.72 272.55%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应付股利

- 480 -100.00%

京伦饭店支付以前年度股利所致

其他应付款

17,284.74 8,395.08 105.89%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长期借款

88,300.00 31,300.00 182.11%

合并范围变化

，

期末包含南苑股份数据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23,120.51 2,333.31 890.89%

公司非同一控制下收购南苑股份

70%

股权

，

资产评估增

值部分导致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形成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所致

损益类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 增减变化原因

营业收入

34,639.16 67,038.51 -48.33%

合并范围变化

，

本期含南苑股份数据

，

上期含神舟国旅数据

，

口径

不可比所致

。

营业成本

4,915.93 41,681.85 -88.21%

合并范围变化

，

本期含南苑股份数据

，

上期含神舟国旅数据

，

口径

不可比所致

。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56.33 1,358.16 29.32%

合并范围变化

，

本期含南苑股份数据

，

上期含神舟国旅数据

，

口径

不可比所致

。

管理费用

14,160.92 9,349.12 51.47%

合并范围变化

，

本期含南苑股份数据

，

上期含神舟国旅数据

，

口径

不可比所致

。

财务费用

3,186.25 710.61 348.38%

合并范围变化

，

本期含南苑股份数据

，

上期含神舟国旅数据

，

口径

不可比所致

。

公司有息负债规模比上年同期增加

，

财务费用同比

增幅较大

。

资产减值损失

-116.98 83.97

-

239.31%

本期收回神舟国旅股权转让款尾款

1,627.78

万元冲减坏账准备所

致

。

投资收益

3,274.39 -220.08 1587.81%

本期出售外运发展部分股票产生

3,992

万元投资收益所致

。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关于收购南苑股份及出售神舟国旅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神舟国旅过渡期审计工作已经完成。

按照审计结果，2014年12月31日神舟国旅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60,564,304.54元，较2014年8

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58,627,405.93元增加1,936,898.61元，按照51%的股权比例确认净资产增

加987,818.29元。 按照上述审计结果调整后，本次出售神舟国旅51%股权的最终价款为41,277,818.29

元。 公司已收到华龙旅游支付的全部价款。

南苑股份70%股权的收购， 公司正在与交易对方就南苑股份过渡期损益及在股权交割日最近月末

的审计结果进行沟通。 待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根据上述结果调整支付对价并完成最终的价款支付工

作，并公告本次重组的实施情况报告书。

2、2015年3月17日公司因筹划重要事项停牌，24日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继续停牌。 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式初步拟定为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

截至目前，本公司、交易对方与各中介机构正在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实施路径；与交易对方就

本次标的资产定价进行磋商，并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和取得必要的审批。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北京首旅酒店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润钢

日期

2015-04-29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何中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阿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建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958,519,643.99 4,276,994,681.78 15.9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693,693,375.90 971,634,744.75 74.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40,241,621.26 -1,109,701.07 3,726.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83,496,809.75 163,390,399.92 12.31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3,070,590.26 2,461,254.66 2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11,515.25 1,168,124.78 3.71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0.25 0.27

减少

0.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099 0.0086 15.12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099 0.0086 15.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984.70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708,363.9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9,178.7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98,570.48

所得税影响额

-785,881.85

合计

1,859,075.0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35,5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83,117,053 23.55 10,205,500

无 国有法人

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55,979,908 15.86 6,874,200

无 国有法人

浙江省水电实业公司

16,077,044 4.55 0

无 国有法人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

金

-

小牛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6,097,561 1.73 6,097,561

未知 其他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外贸信

托

-

恒盛定向增发投资集合

基金

5,679,443 1.61 5,679,443

未知 其他

申万菱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申

万菱信资产

-

华宝瑞森林定

增

1

号

3,586,058 1.02 3,586,058

未知 其他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

增

57

号资产管理计划

2,787,456 0.79 2,787,456

未知 其他

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2,733,800 0.77 0

未知 其他

广发证券

-

工行

-

广发金管家

睿利债券分级

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2,500,000 0.71 2,500,000

未知 其他

广发证券

-

广发

-

广发金管家

多添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500,000 0.71 2,500,00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72,911,553

人民币普通股

72,911,553

浙江省水利水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9,105,708

人民币普通股

49,105,708

浙江省水电实业公司

16,077,044

人民币普通股

16,077,044

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

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2,733,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3,800

郑翔玲

2,004,372

人民币普通股

2,004,372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019L-FH002

沪

1,992,818

人民币普通股

1,992,81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去信成长

2014-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12,310

人民币普通股

1,712,310

张秋平

1,289,191

人民币普通股

1,289,191

高建勇

1,041,405

人民币普通股

1,041,405

张红

1,02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三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说明:

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

原因

货币资金

543,758,830.28 227,181,408.19 139.35

主要系本期 公司 非 公

开发行股票 取得 募 集

资金所致

应收账款

40,112,303.82 29,951,123.84 33.93

主要系本期 子公 司 应

收水费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7,976,228.44 2,384,737.82 234.47

主要系本期 子公 司 预

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068,952.40 20,336,667.06 -50.49

主要系本期 公司 收 回

诉讼赔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10,915,699.46 10,026,585.74 3000.91

主要系本期 公司 购 买

理财产品所致

股本

352,995,758.00 285,330,000.00 23.71

主要系本期 公司 非 公

开发行股票

，

增加股份

所致

；

资本公积

1,168,770,015.85 517,303,444.03 125.94

主要系本期 公司 非 公

开发行股票

，

增加股本

溢价所致

利润表项目科目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

(%)

原因

销售费用

22,746,656.17 17,183,280.99 32.38

主要系本期 子公 司 折

旧及维修费 用增 加 所

致

财务费用

33,015,618.30 17,780,717.82 85.68

主要系本期 借款 规 模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科目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

(%)

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40,241,621.26 -1,109,701.07 3726.35

主要系本期 销售 商 品

收到的现金增加

，

同时

房产公司工 程项 目 投

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 生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377,813,471.87 -98,920,723.19 -281.94

主要系公司 本期 购 买

理财产品支 出较 大 所

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654,149,272.70 82,040,486.04 697.35

主要系本期 公司 非 公

开发行股票

，

取得募集

资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67,665,758股，共获得募集资金总额为744,999,995.58元人

民币。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本公司制定《未来三年（2013-2015）股东回报规划》，并严格履行中。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中辉

日期

2015-04-29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082

■ 2015年4月29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83

公司简称：钱江水利 公司代码：

600258

公司简称：首旅酒店

公司代码：

600744

公司简称：华银电力


